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生猪销售情况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11月生猪销量9.22万

头（其中商品猪5.34万头、仔猪3.64万头、种猪0.24万头），生猪销售收入13,515.78万

元，商品猪销售均价17.09元/公斤。

时间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2024年1月

2024年2月

2024年3月

2024年4月

2024年5月

2024年6月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生猪销售数量（万头）

当月

9.37

9.93

13.32

7.77

12.17

10.56

9.52

6.55

9.30

10.02

累计

94.75

104.69

13.32

21.10

33.26

43.82

53.34

59.89

69.19

79.21

生猪销售收入（万元）

当月

10,063.96

12,608.93

13,607.33

8,957.85

15,509.76

14,476.93

14,209.33

10,441.27

13,363.63

17,227.62

累计

111,145.87

123,754.81

13,607.33

22,565.18

38,074.94

52,551.87

66,761.20

77,204.82

90,568.45

107,796.08

商品猪价格（元/
公斤）

当月

14.60

13.38

13.46

14.08

14.77

15.39

16.16

18.30

19.27

20.24

2024年9月

2024年10月

2024年11月

9.39

9.75

9.22

88.60

98.35

107.57

15,053.65

13,373.41

13,515.78

122,849.73

136,223.14

149,738.93

18.95

18.12

17.09

注：上述销售数据未包含公司参股公司数据；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因四舍五

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风险提示

（一）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畜牧养殖业务销售情况，不含其它业务。

（二）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4-080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生猪销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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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2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450万元~500万元

53.0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53,312股

0.2140%

4,807,295.15元

20.58元/股~37.5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

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25.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45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5日及 2024 年 9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4）。

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同意将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 25.00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 53.00元/股（含）。除上述调整

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5）。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10月1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4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截至2024年12月3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53,3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214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7.50元/股，最低价为 20.58元/股，已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4,807,295.1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票金

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

实施完毕。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以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

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

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9月25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9
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前一日，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4年10月11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立华先生归属取得了

公司股份 30,000股，董事、总经理董继勇先生归属取得了公司股份 30,000股，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吴宁晨先生归属取得了公司股份 19,500股，董

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肖兰花女士归属取得了公司股份 22,500股，副总经理林英

哲先生归属取得了公司股份25,500股，副总经理傅安强先生归属取得了公司股份19,
500股，副总经理杜志军先生归属取得了公司股份 19,500股，副总经理芮彬先生归属

取得了公司股份16,5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除上述情形外，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前一

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回购期间不存在其

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23,680,000

47,581,100

0

71,261,100

比例（%）

33.23

66.77

0.00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23,680,000

47,972,300

153,312

71,652,300

比例（%）

33.05

66.95

0.21

100.00

注：公司股份总数变动系公司于2024年10月 11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增加 391,200股，股份

总数由71,261,100股增加至71,652,300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 153,312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

权等相关权利。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合适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如公司未能在发布本公告后三年内实施前述用途并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

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回购方案

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

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88448 证券简称：磁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7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2024-098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11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137.99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16.93%；签约金额
240.01亿元，同比减少24.72%。

2024年 1-11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1710.20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24.25%；签约金
额3080.24亿元，同比减少22.90%。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2024-099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自公司《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3）披露以来，公

司新增加房地产项目6个，项目信息如下（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单位：平方米、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上海市杨浦区
江浦街道77街坊地块

上海市杨浦区
大桥街道98街坊地块

上海市浦东新区
佑仁路西侧地块

上海市嘉定区
曹安公路南侧地块

西安市西咸新区
昆池大道南侧地块

肇庆市端州区
仕贤路西侧地块

获取
方式

招拍挂

招拍挂

招拍挂

合作

招拍挂

招拍挂

/

土地
用

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

用地
面积

8,193

19,463

29,930

27,567

40,174

8,185

133,512

规划容积率面
积

17,696

35,033

74,825

68,919

100,435

22,918

319,826

我方需支付价
款

152,252

146,436

329,293

108,506

81,380

8,000

825,867

权益
比例

100%

51%

100%

50%

100%

100%

/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图1：上海市杨浦区江浦街道77街坊地块、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98街坊地块

注：“ ”为近期新获取项目，“ ”为历史主要获取项目。

图2：上海市浦东新区佑仁路西侧地块

图3：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南侧地块

图4：西安市西咸新区昆池大道南侧地块

图5：肇庆市端州区仕贤路西侧地块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4-133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4日9:15一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 4日 9:15－2024年 12
月4日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

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3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81,869,

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34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3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81,869,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3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

（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6,597,4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50%。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1

月19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960,088,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0％；
反对21,355,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76％；
弃权424,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4,816,76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942%；
反对 21,355,91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63%；
弃权 424,7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24H1924号
致：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逸石化”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贵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

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随恒逸石化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在其

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恒逸石化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通知已于2024年11月19日在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二）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24年12月4日下午14:30；召开地点

为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栋公司会议室。经本所律师的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

地点一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4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4年12月4日9:15-15:00。
（三）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议题与相关事项与通知公告中列明及披露的一致。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为：

1、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见证律师；

4、其他人员。

经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均为网络投票，无现场投票。

结合深圳证券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网络投票方式）的

股东共 331 名，代表股份共计 1,981,869,205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59.934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信息公司验证。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 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信息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据。

（二）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

下：

1、《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960,088,516股，反对 21,355,918股，弃权 424,7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0%，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2024年12月4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承办律师：于 野
签署：

承办律师：竺 艳
签署：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12/10

除权（息）日

2024/12/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2/11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11月12日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前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4年11月12日，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前

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2.20元（含税）。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137,303,350股，扣
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 1,316,56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9,917,
092.48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

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024年11月18日，公司回购注销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解除限售股
份 10.4575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37,303,350股变更
为137,198,775股。

公司调整后的分红方案为：公司总股本为137,198,775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总数1,316,566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35,882,209股，以此计算合计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调整为29,894,085.98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
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4年前三季度利
润分配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
配预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
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35,
882,209×0.22)÷137,198,775≈0.2179元/股

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0.2179）÷（1+0）=前收盘价-
0.217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12/10

除权（息）日

2024/12/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2/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均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
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
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2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
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
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8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9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9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2249007
特此公告。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88162 证券简称：巨一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1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12月4日（星期三）14:30
2、召开地点：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阳岐村新舟路66号福建长恒食品有限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滕用庄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505人，代表股份

133,829,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总股本按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计
算，下同）的比例为24.4076%。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人，代表股份 129,35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23.5916%。

（3）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02人，代表股份 4,474,2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8160%。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502人，

代表股份4,474,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16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6）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133,228,420

283,970

316,81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5511%

0.2122%

0.236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873,420

283,970

316,810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6.5723%

6.3468%

7.0808%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林男泽，蔡颖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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